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14:00 來賓報到/就座
14:00～14:05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廖文弘組長致詞

14:05～14:20
規劃團隊簡報

◼討論議題：

透過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及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因應氣候變遷影響之方式

14:20～15:50

與談者交流策略綜觀見解或疑義
與談人：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陳繼鳴前副署長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王筱雯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暨研究所 吳杰穎教授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黃鏡諺副組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林郁芳兼任助理教授

15:50～16:00 中場休息

16:00～17:00
開放與會者綜合討論/問答

◼關鍵部會發言（環境部、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經濟部水利署）

◼其他與會人員發言及提問交流

17:00 賦歸

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題交流系列座談會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議程



線上意見提問區座談會會議資料

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題交流系列座談會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座談會



中華民國115年4月29日

推動國土計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落實策略及後續精進機制
委託專業服務案

｜計畫主持人：張學聖教授

｜協同主持人：鄭皓騰副教授

｜議題專題負責老師：趙子元教授 黃偉茹教授 鄭安廷教授

葉佳宗副教授 何彥陞副教授 張容瑛副教授

陳秉立助理教授 葉如萍助理教授 陳玉雯總經理

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題
交流系列座談會—第4場次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
國土風險治理策略
與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及管理方式



為銜接國家重大政策並回應各界關注之

規劃議題，國土署正啟動「全國國土計

畫通盤檢討」先期規劃，針對重要議題

進行策略精進。

欲藉由「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

題交流系列座談會」進行跨領域交流，

凝聚政策共識，作為後續檢討調整基礎。

民國 104 年

《國土計畫法》
三讀通過，隔年
5月1日施行。

民國 107 年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陸續研擬施行細則、
國土功能分區、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等措施。

縣市國土計畫擬
定過程，部分地
方政府提出時間
不足之疑慮。民國 109 年

《縣市國土計畫》
延至110年、國
土功能分區圖延
至114年上路。

各界提出諸多疑
慮，如子法、配
套措施不足等，
商討再次延期。

民國 114 年

再度修法，國土
功能分區圖最遲

120年上路。

民國 110 年

《縣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現在

辦理全國國土計畫
通檢先期作業，研
議各議題處理策略。

背景說明

O2O2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辦理系列座談會凝聚策略共識，定調重點政策方向

重要議題盤整與政策方向掌握階段

彙整國土計畫相關歷程資料

策略研析與精進階段

深化研析，確認議題論述及初步策略建議

修正精進策略內容，確認具體操作之策略方案

掌握現行政策與部會做法，彙整各議題之政策方向及策略見解

梳理國土計畫重點議題之歷程脈絡

滾動檢討並研提初步策略方向

召開12場工作小組會議、1場機關研商會

召開5場正式工作會議

召開8場內部工作會議

01

02

03

國土議題精進操作流程

O3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國土議題精進操作流程
◼急迫性(國際趨勢、因應修法)

◼行政量能
◼部門與地方需求

/彙整國土計畫相關歷程資料/
/形成本案24項國土
空間規劃重點議題/

/歸納國土空間規劃重點議題/
/得出第一次
通檢重點/

不合理但合法之因應
主管機關層級待提升
人口發展趨勢及住宅供需分析
如何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保障聚落生活既有權益
光電議題部會爭地
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配合情形
確保公平與透明
分級分類原則尚待釐清
原住民族特殊需求
可建築用地變為不可建築用地
各主責單位對於國土計畫法的解讀不一
合理但不合法之因應
如何因地制宜給予地方彈性
因應氣候變遷
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發展用地需求
國土保育費與開發影響費機制待釐清
國土保護責任
國土功能分區無法輕易變更
國土與農業爭地
國土計畫形同判農地死刑
國土計畫的管制方式、約束程度應到哪
國土調適策略
國土防災與復育
圖資精確度不足
土地發展受限
地方承擔責任不均
地方政府缺乏農業發展誘因
城鄉空間發展趨勢
多元規劃方法與科學基礎
大眾對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疑義
如何因地制宜
子法尚待完善
完善的法制與政策工具
容許項目與使用地銜接
山坡地農業劃設農三vs國保
平衡各方利益及需求、建立共識
影響發展權
整合多層次規劃與資源、跨部會合作
是否訂定產業發展用地總量
是否訂定城鄉發展地區總量
民眾了解不足
民眾參與機制的落實
氣候變遷與災害風險
水資源保護責任

產業用地缺乏規劃
糧食安全責任
綜合性策略計畫功能不足
綠能用地規劃
避免綠色衝突
維護特殊景觀風貌
縣市劃設標準不一
縣市國土與都市計畫地區之指導
縣市尚未繳交功能分區
總量分派縣市不依循
缺乏地方自主性
缺乏緩衝轉軌機制
缺乏跨域協調機制
缺乏跨部門議題協調
罰則過於嚴苛
評估標準與執行機制
資源供給能力及環境容受力
避免環境資源枯竭
跨世代公平
輔導合法使用
避免農地流失
農地總量忽視農地品質
農政資源是否與國土掛鉤
農業權是否入法
農業發展地區總量定義不明
農業給付
農業補償
分區劃設農二vs農一
部分農民反對劃入農地
部會條文尚待調整
部門發展策略僅原則性描述
都計農劃設農五vs城一
鄉村區劃設農四vs城二之一
鄉規角色與定位不明
非都變更浮濫申請
高齡少子化

計畫體系與引導管制

成長管理策略

社會共識與溝通

國際趨勢與價值

新舊制度銜接轉換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爭議

土管制度銜接課題

如何給予地方彈

民眾參與與協調

科學證據與法制基礎

成長管理策略需求

行政與技術問題

是否應透過總量管制

民眾的疑慮

因應國際趨勢

國土計畫的核心價值觀

縣市政府的疑慮

計畫體系間指導性缺乏

資訊誤導及資訊落差

跨部門合作機制缺乏

農業發展區劃設爭議

鄉村規劃課題

國家重大政策

國土現況發展趨勢

國土計畫相關法令與政策

各部會及地方推動相關政策

修法歷程委員發言

計畫擬定劃設功能分區討論歷程

各主題研商會議之簡報及會議紀錄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國土白皮書

近年爭議新聞

功能分區劃定

空間策略與跨部門合作

國土計畫制度下之使用地類別編定用途

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使用及變更影響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及居住問題

既有合法土地使用權益保障情形

土地使用違規查處及檢舉獎勵制度

國土計畫法罰則執行原則

國土計畫法申請土地使用方式及與區域計畫法制度之銜接

海洋資源地區土地使用制度

確認後續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強化全國國土計畫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銜接及指導性

城鄉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之調整方式

宜維護農地管理策略

未來發展地區指認原則調整方式

強化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與計畫引導間之關聯性及操作方式

補充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之檢討調整條件

（如前項），農業發展地區及其分類之檢討調整條件

（如前項），城鄉發展地區及其分類之檢討調整條件

補充漲價歸公之土地開發衡平機制

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策略

強化各級國土計畫對外溝通及共識形成之機制

強化全國國土計畫對於鄉村地區計畫之銜接及指導性

強化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對土地使用之指導方式

配合專法調整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策略

處理跨域議題（含都會地區與特定地區）

國土署已研擬相關對
外說明文件

…

…

…

因應部門空間發展
策略指導

強化鄉村地區計畫銜接

提升氣候變遷風險治理

因應部門空間發展
策略指導

強化鄉村地區計畫銜接

提升氣候變遷風險治理

O4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O1
1/13

部門需求導向下之國土永續發展目標調整與計畫引導強化

O5
5/12

地方規劃自主權強化下之鄉村地區計畫政策方向納入

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處理方式

O3
3/17

農業永續經營下之農地資源維護策略納入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

劃設順序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方式與時機

O4
4/29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及管理方式

◆強化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以

因應氣候變遷與國土風險治理

→探討持續以「環境敏感地區」範

圍作為「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指

標，是否足以回應氣候變遷挑戰

及國土風險治理需求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之調整方向

→探討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調整

之妥適性，並檢視其劃設順序、

重疊管制、查詢/徵詢機制及因地

制宜彈性等管理方式之精進空間

依循三大通檢重點：(1)因應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指導、(2)強化鄉村地區計畫銜接、(3)提升

氣候變遷風險治理，規劃五大主題系列座談會，深入交流並凝聚共識。

會議場次辦理規劃

O2
1/29

產業轉型趨勢下之成長管理策略與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調整方向

O5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部門計畫空間競合之劃設順序

O6

/部門計畫參與國土計畫時機與落實機制/

◆需求落實路徑：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相關

空間計畫→功能分區調整→具體土地使用

指導。

◆部門需求競合：以尊重既有使用、具法源

依據、行政層級作為判釋基準。

★第一場座談會：
部門計畫空間競合之劃設順序。

★第二場座談會：
城鄉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調整方向。

★第三場座談會：
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
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方式與時機。

★本場次座談會：
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及管理方式。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討論
議題

透過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
及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因應氣候變遷影響之方式

O7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國土計畫因應國家氣候變遷政策之方式

O8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法制主軸轉變

《國土計畫法》兩大因應策略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112 年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氣候變遷因應

法》，由原溫室氣體減量主軸，轉為「減緩、調適並重」。

環境部依氣候法 §9 擬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將「土地利用」列為7大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一；§19

各主管機關應就「各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訂定調適行動方

案」，並由環境部整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調適」策略：國土法 §9、10 規定，各級國土計畫應載

明「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計畫)」。

◼「減緩」策略：配合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後續透過其他

委辦案研議減緩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各章節之方式。

為銜接國家氣候變遷政

策，國土計畫有必要自

上位計畫指導，強化土

地利用及空間規劃，以

提升國土風險治理能力。



以強化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及國土風險治理

O9

北、中、南、東部
區域計畫

71 73

北、中、南、東部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檢)

84 86

變更北、中、南、東部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檢)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99

～～ ～～

全國區域計畫

～～

民國

無環境敏感地區相
關規定

將土地依資源特性分為

限制發展/可發展地區
2類

分成限制/條件/一般

發展地區3類；

劃分國土為三軸、海環、離島

將限制/條件發展

地區統整為
環境敏感地區

環敏地
相關
規範

因應莫拉克風災
檢討土地使用管制

引入環境敏感地區
概念▌環境敏感地區沿革

▌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行動方案目標之一：提升國土系統韌性與氣候調適能力

為強化國土韌性與風險治理，環境敏感地區亟需透過科學監測與管理制度，
以守護並強化其氣候調節功能。

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
需要，劃分國土為四
大功能分區，並延續
以環敏地劃設國保區

透過區計、非都土管、非
都土開審議作業規範等

→禁/限環敏地開發利用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透過空間規劃引導、環敏地保全、流域治理與自然調節功能強化，提升國土承

受衝擊與減災能力。其中，環境敏感地區具以下兩種角色：

◼相對脆弱區域：易受不當人為開發影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
◼自然調節價值：具水源涵養、生態調節、海岸防護等重要功能

102 107
～～

全國國土計畫



對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計畫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劃設參考指標 主管機關 法源 相關計畫

野生動物保護區

保安林地 
其他公有森林區
自然保護區 17-1條：

54-1條第1

 
5條

78條：

12條

16條

劃設參考指標 主管機關 法源 相關計畫
國有林事業區

2.大

林業試驗林

12條

12條

12條

9條
11條

劃設參考指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計畫

農業部林保署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經濟部水利署 環境部
【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陸域野生物合理利用與管理計畫】
【陸域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
【陸域野生物資源調查計畫】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保安林地
其他公有森林區

【國有林事業區經營計畫】
【保安林經營管理及復育造林計畫】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自然保護區
【陸域自然保護區域經營管理計畫】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加強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水庫水質或蓄水範圍治理計畫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河川治理計畫】
【水道治理計畫】
【逕流分擔計畫】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因應氣候變遷縣市管河川及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一級海岸保護計畫】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國際級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國家級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
營區、森林育樂區
2.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3.林業試驗林

【國有林事業區經營計畫】
【森林遊樂區計畫】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全國性自來水事業發展計畫】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

…

？
基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計畫是否有期望與

國土計畫進一步配合或空間對接需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計畫

涉及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參考指標

自然
保留
區

野生動
物保護
區/重
要棲息
環境

1.國有林事業
區（自然保護

/國土保安區）

2.保安林地
3.其他公有森
林區

自然
保護
區

水庫
蓄水
範圍

飲用水
水源水
質保護
區/取水
口一定
距離內

河川
區域

一級
海岸
保護
區

國際/
國家
級重
要濕
地

1.國有林事業
區（林木經營

/森林育樂區）

2.大專院校實
驗林地

3.林業試驗林

1.地質敏感區
（山崩/地滑）

2.土石流潛勢
溪流

3.山坡地查定
加強保育地

自來
水水
質水
量保
護區

國家
公園
計畫
地區

農業部
林保署

【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 ●
【陸域野生物合理利用與管理計畫】/【陸域野生物資源保育
計畫】/【陸域野生物資源調查計畫】

●

【國有林事業區經營計畫】 ● ●
【保安林經營管理及復育造林計畫】 ●
【陸域自然保護區域經營管理計畫】 ●
【森林遊樂區計畫】 ●
【森林永續經營及產業振興計畫】 ● ● ● ● ● ●
【以自然為本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行動計畫】 ● ● ● ● ● ● ● ● ● ● ● ●

農業部農
村水保署

【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及不安定
土砂防減災計畫】

●

【水土保持計畫】 ● ● ● ●

內政部國
家公園署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一級海岸保護計畫】/【一級海岸
防護計畫】/【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

【國際級重要濕地保育計畫】/【國家級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
【國家公園計畫】 ●

經濟部
水利署

【加強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水庫水質或蓄水範圍治理計
畫】

●

【河川治理計畫】/【水道治理計畫】/【逕流分擔計畫】/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因應氣候變遷縣市
管河川及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

環境部 【飲用水水源水質或淨水處理改善計畫】 ●
1O



分區分類

11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調整背景

國2 國3

107年公告
劃設條件

調整需求

？

1.山脈保育軸、河川廊道、

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具

以下條件之陸域地區：
◼自然保育價值

◼重要物種棲地

◼國有林、公有林地；保安林地

◼水庫蓄水範圍

◼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水源開發/流域治理水系/水道

◼沿海稀有物種棲地及生態廊道

◼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重要物

種及水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前1.範圍內零星土地

1.近山脈保育軸、河川廊道、重要

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周邊地區內，

具以下條件之陸域地區：
◼國公有林發展經濟營林/試驗/遊樂等地

◼高山丘陵易產生坡度災害地區

◼河川野溪周邊易造成水土流失災害地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2.現況未劃定使用分區/編定之離島

3.前1.範圍內零星土地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1.屬都計區內保護或保育相

關分區/用地：
◼水源(水庫)/風景特定區都計保

護區內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

◼其他都計區內符合國保性質，

屬水源開發、流域治理水系或

公告水道範圍

？ ？

依環敏地公告範圍作為

劃設依據，是否足以回

應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納入一般都計保護區是否會降低具特殊生

態價值或保育目的之特定區計畫保育重點？

一般都計保護區回歸城鄉發展地區管理，

是否有利後續都計區管理？

依環敏地公告範圍作為劃設依據，

是否足以反映山坡地超限利用或

地質敏感等風險？

環敏地屬於動態性質，且圖資與地籍精度、更新頻率不一，以

環敏地範圍為主之劃設方式是否仍妥適？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國家公園署）是

否有其他與國土計

畫對接之調整需求？

未來機會？

國1 國4



107年劃設條件 本次建議調整方向

(1)具自然保育價值之地區
(1)具代表性自然地貌、生態

完整度高之地區

(2)重要野生動物棲息環境與為維護物種
多樣性所應加強保護地區

(2)屬關鍵物種繁殖或遷徙需
要所應加強保護地區

(3)維護生態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
涵養水源及防災等所劃設保安林

(3)具涵養水源功能之原始或
近原始狀態之森林範圍

(4)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庫蓄水範圍
(4)對公共供水具涵養與保護

功能之蓄水範圍

(5)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應劃定之地區
(5)對飲用水水源水質具重要

影響之空間範圍

(6)水源開發/流域治理水系/水道 (6)維持不變

(7)沿海富含稀有動植物棲地及生態廊道，
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之地區

(7)沿海富含稀有動植物棲地
及生態廊道地區

(8)海口具生態多樣、重要物種及水源涵
養功能之濕地

(8)維持不變

本次通檢係以第一版國土功能分區成果為基礎進行優化，並提出各功能分劃設變更調整建議

配合氣候變遷調適與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之調整，應同步精進各類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標準，

確保氣候調節功能與國土系統韌性。

12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調整

！

▌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原則仍以環敏地範圍為劃設參考指標/

現行劃設指標多以「描述環境敏感地

區範圍」為主。

為因應氣候變遷之精準治理，建議由

「描述範圍」調整為「描述功能」，

以提升實際劃設之合宜性。

調整山脈保育軸、河川廊道、重要海岸

及河口濕地等陸域地區劃設條件用詞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107年劃設條件 本次建議調整方向

(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
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驗實
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

(1)維持不變

(2)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
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災害
之地區

(2)維持不變

(3)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

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夾帶土
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造成災害之地區

(3)維持不變

(4)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4)屬坡地超限利用或地質敏
感地區

(5)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水
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5)屬對於自來水供應具有重
要影響之空間範圍

本次通檢係以第一版國土功能分區成果為基礎進行優化，並提出各功能分劃設變更調整建議

配合氣候變遷調適與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之調整，應同步精進各類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標準，

確保氣候調節功能與國土系統韌性。

13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調整

！

▌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

/原則仍以環敏地範圍為劃設參考指標/

現行劃設指標多以「描述環境敏感地

區範圍」為主。

為因應氣候變遷之精準治理，建議由

「描述範圍」調整為「描述功能」，

以提升實際劃設之合宜性。

調整近山脈保育軸、河川廊道、重要海岸

及河口濕地等周邊陸域地區劃設條件用詞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107年劃設條件 本次建議調整方向

(1)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

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者

屬都市計畫中因應特殊生態

價值或特定環境保育目的而

擬定之特定區計畫*範圍

*註：

都計法 §9 將都市計畫分為市

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

本次建議調整方向所稱之

「特定區計畫」，係指以風景維

護、水源保護或保育等目的為主

之特定區計畫，如風景特定區及

水源（水庫）特定區等；不含機

場、文教、高鐵車站及產業園區

等具開發性質之特定區計畫。

(2)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

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性質，屬

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

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本次通檢係以第一版國土功能分區成果為基礎進行優化，並提出各功能分劃設變更調整建議

配合氣候變遷調適與環境敏感地區整合管理之調整，應同步精進各類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標準，

確保氣候調節功能與國土系統韌性。

14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調整

！

▌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

/都計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已有嚴謹管制措施/

為利於後續都計區管理：

(1)都計區因應特殊生態價值或特定環

境保育目的之特定區計畫：國保4

(2)一般都計區內之保護區：城發1

調整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

區或用地劃設條件之內容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分區分類

15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調整前後比較

國2 國3國1 國4

107年公告
劃設條件

本次建議
調整方向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1.屬都計區內保護或保

育相關分區/用地：
◼水源(水庫)/風景特定區都計

保護區內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

◼其他都計區內符合國保性質，

屬水源開發、流域治理水系

或公告水道範圍

1.山脈保育軸、河川廊道、

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

具以下條件之陸域地區：
◼自然保育價值

◼重要物種棲地

◼國有林、公有林地；保安林地

◼水庫蓄水範圍

◼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水源開發/流域治理水系/水道

◼沿海稀有物種棲地及生態廊道

◼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重要物

種及水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前1.範圍內零星土地

1.近山脈保育軸、河川廊道、重

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周邊地區

內，具以下條件之陸域地區：
◼國公有林發展經濟營林/試驗/遊樂等地

◼高山丘陵易產生坡度災害地區

◼河川野溪周邊易造成水土流失災害地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2.現況未劃定使用分區/編定之

離島

3.前1.範圍內零星土地

原則仍以環敏地範圍為劃設參考，惟由「描

述環敏地範圍」調整為「描述環敏地功能」。

無調整 由「指認都計區內保護/保育

相關分區/用地」調整為「指

認具特殊生態價值或特定環

境保育目的之特定區計畫」。
國土署已持續以環敏地單一窗口機制更新圖資，並

推動環敏地圖資精進整合作業，期協助各主管機關

檢討環敏地劃設範圍，提升跨機關圖資整合與精度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
基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本次調整

建議是否已回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需求，並確保國土保育目標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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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管理方式

國土法 §23-1：非國保區如符合國保劃設原則者，

除依原功能分區使用原則管制外，應依資源、生態、

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禁/限使用

國土計畫土管規則(草案)及

使用許可相關法令，於處

理申請開發案件時已承接

現行區域計畫下「既有環

敏地查詢與徵詢機制」
環
敏
地
土
地
除
應
符
合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管
制
，

亦
須
遵
循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優先保障既有權益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

1.依都計法、國家公園法等管制地區
2.區計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3.區計法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規模
以上具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專區…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按
環
境
敏
感
程
度
或
農
地

資
源
品
質
高
低
依
序
劃
設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順序與重疊管制 環敏地查詢與徵詢 賦予地方政府彈性

申請開發案件

環敏地查詢

徵詢主管機關意見

1.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2.使用許可

考量環敏地類型及保育標的

差異，即便屬同一功能分區，

其土地管理方式仍應因地制

宜，建議於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中賦予地方彈性調整機制

得另訂管制規則

1.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2.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
3.其他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避免影響環敏地保育與治理

環敏地需求各不相同

實際維護國土安全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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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推動國土計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落實策略及後續精進機制
委託專業服務案

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題
交流系列座談會—第4場次



專家學者座談討論事項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提問

◆後續如仍以「環境敏感地區」範圍作為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參考指標，是否足以因

應氣候變遷及國土風險治理議題？如否，是否有其他劃設參考建議？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評估各該環敏地所涉及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於劃設

條件、劃設順序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上，有配合政策調整之必要，或有其他應與

國土計畫對接之政策事項，敬請提供意見，以作為後續制度檢討與調整參考。

◆針對國土保育地區管理方式，將維持國土計畫法及相關子法、全國國土計畫所規

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重疊管制、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及徵詢機制，並增加

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彈性機制，是否足以落實環

境保護及國土保安？如否，有何調整建議？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中場休息—請於 16:00 返回會場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綜合討論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提問

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國土風險治理策略與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及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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